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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预计损失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或“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预计损失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规定，现将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预计损失的概述
本年度公司投资预付保证金（或诚意金）款、其他应收款、应收账款、存货、在建

工程、开发支出、商誉等均存在不同程度减值，公司计划计提减值准备主要结果如
下：

1、针对中珠集团及其关联方其他应收款 50,737.45 万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由于历史股权转让事项形成对上市公司的欠款，因受市场、政策等因素影响，控股
股东的资金回笼进展缓慢，出现债务危机，因此未按期执行还款计划，且短期偿还
能力存大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根据控股股东目前的实际财务状况和出于谨慎性考
虑，并根据会计谨慎性原则本次专项补计提坏账准备 25,733.28 万元。

2、针对浙江爱德医院项目股权收购定金 5,000 万元事项，中珠医疗已根据诉讼
情况计提坏账准备 2,500 万元，鉴于案件目前诉讼进展，公司一审已败诉，结合谨慎
性原则，公司补计提 2,500 万元坏账准备。

3、针对销售应收账款 4,613.70 万元事项，其中：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向客户销售设备，销售金额 1,825.00 万元，经公司多次催收，均未有结果，现已联系
不到对方人员，故对该部分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云南纳沙科技有限公司向
客户销售应收货款 1,336.04 万元，由于账期都超过 3 年以上，无回款迹象，经多次
催收，均未有结果，故对该部分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珠海中珠红旗投资有
限公司对阳江浩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收工程管理咨询服务费以及工程营销咨
询服务费 1,452.66 万元，经多次对其催收，均未有结果，目前对方公司不动产及银
行账户均被冻结，偿还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结合谨慎性原则，对该部分应收账
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4、 针对公司非同一控制下收购形成的商誉减值事项， 公司聘请的上海立信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再次对云南纳沙、北京俊天公司
资产组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减值测试结果及立信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预计以上
公司包含分摊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与其可辨认净资产与商誉
之和进行了比较，对确实有减值迹象，且评估减值的公司商誉，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规定本期分别对云南纳沙补计提商誉减值 168.77 万元、 对北京俊天公司补计提商
誉减值 291.71 万元。

5、针对中珠医疗为潜江中珠项目提供担保余额 1.9 亿元事项，潜江中珠原为中
珠医疗子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出售给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出售前，潜江
中珠项目公司于 2014-2015 年期间向建设银行潜江分行申请贷款 2.7 亿元， 截止
2018 年 11 月已陆续归还本金 8000 万元。 中珠集团、许德来个人及中珠医疗为该借
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于潜江中珠和中珠集团均已无实际可以用于偿还贷款
的资产，2018 年年报公司计提预计负债 1.9 亿元。 2020 年公司收到湖北省江汉中级
人民法院 2019 鄂 96 执 278 号《执行通知书》及《结案通知书》，根据法院判决，我司
需承担罚息、案件受理费、律师费及执行费，因此公司于 2019 年年报补计提预计负
债 512.04 万元。

6、针对地产板块存货减值事项。 珠海中珠红旗投资有限公司、珠海市桥石贸易
有限公司、 珠海日大实业有限公司、 珠海市春晓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开发产品账面余额 57,916.93 万元，其中：车位账面余额 17,522.71 万元，
上述车位存货由于该区域供过于求以及地下室建造成本高， 根据目前的市场价格
以及与同期成交价对比，存在收入成本倒挂，故存在较大减值迹象，公司聘请上海
立信评估事务所对车位价值进行评估，结合谨慎性原则，公司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 7,234.87 万元。

7、针对西安一体开发支出 1,038.51 万元事项。 西安一体研发项目 LUNA-260II
射线立体定向回转聚焦放疗系统，由于研发投入周期超过 10 年，未来市场投入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公司决定终止研发投入，鉴于该研发项目目前的实际情况，
结合谨慎性原则，公司本期将前期记入资本化投入全部结转至费用化支出。

8、 针对商丘四院中心在建工程 1,456.63 万元事项。 珠海中珠益民医院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对河南商丘市第四人民医院肿瘤中心设备投入 1,456.63 万元，2018 年
由于当地遭遇特大暴雨，机房被淹，重要设备直线加速器被洪水日久浸泡，设备损
毁严重，经一体医疗工程部及技术部同事联合评定，由于设备浸泡时间较长，损毁
严重， 鉴于设备目前的实际状况， 结合谨慎性原则， 公司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1,030.52 万元。

9、 针对深圳一体开发支出 1,650.46 万元事项。 深圳一体雷达乳腺成像技术及
系统研发项目，由于核心技术的检测灵敏度和特异性无法达到诊断标准，临床研究
阶段项目未达预期，后续研发部门将根据市场需求改变设计，重新研制样机。 鉴于
该研发项目目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谨慎性原则，公司本期将前期记入资本化投入全
部结转至费用化支出。

10、针对云南纳沙其他应收款 300.00 万元事项。
2018 年 5 月云南纳沙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潍坊贵成商贸有限公司（乙方）签

定了采购电子计算机 X 射线断层扫描系统 1 台，合同总金额 1290 万元，合同约定，
合同签定后 7 日内，甲方付 300 万元，货物发出并验收后 7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人
民币 861 万元，安装验收合格 7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 129 万元。 2018 年 5 月 28 日
云南纳沙支付潍坊贵成科技有限公司 300 万元，由于市场变动，双方未实际履行合
约，预付的 300 万元，经甲方多次催收，未能收回。 结合谨慎性原则，公司本次计提
坏账准备 300 万元。

上述事项累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预计损失合计为 45,073.86 万元， 具体情况
详见下述第二部分。

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具体情况
1、中珠集团股权转让形成的其他应收款
计提减值准备原因：
因公司战略转型调整，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向控股股东中珠集团及其他关联

方出售所持阳江市浩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郴州高视伟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51%股权、深圳市广晟置业有限公司 70%股权、珠海中珠亿宏矿业有限公
司 50%股权、铜川市鸿润丰煤业有限公司 70%股权等，导致中珠集团对公司形成资
金欠款，因中珠集团未按约定及时清偿欠款，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述事项造
成中珠集团对公司资金占用本息合计 50,737.45 万元。

针对上述欠款，公司定期督促中珠集团还款，分别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2019 年
7 月 3 日对中珠集团发函催收欠款。 2019 年 7 月 31 日公司收到中珠集团回函表明：
由于受市场、政策等因素影响，资金回笼进展缓慢，未能在 2019 年 7 月 31 日如约履
行应向公司承诺偿还的 2 亿元欠款， 基于此，2019 年重新调整对公司的还款计划
为：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偿还 2 亿元，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偿还剩余部分，若年底前
资产处置或资金回笼进展顺利，中珠集团将提前清偿完毕。 上述还款计划的变更事
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批准。

鉴于中珠集团变更后的还款计划，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再次发函督促控
股股东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清偿上述欠款。 2019 年 12 月 31 日收到中珠集团的函件，
受项目进展、融资环境恶劣等因素影响，控股股东中珠集团现金流紧张、资金周转
困难，故无法按原计划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偿还 2 亿元欠款。

计提减值准备情况：
鉴于中珠集团目前实际的资产债务状况以及还款能力情况，公司基于此，结合

谨慎性原则，公司对以前年度计提的利息 7,259.60 万元全额计提坏账，根据中珠集
团的信用风险情况，针对未来估计可能收到的回款情况和时间分布，本次补计提坏
账准备 25,733.28 万元，针对该事项公司合计计提 32,992.88 万元坏账准备。

2、收购浙江爱德医院项目定金
补计提减值准备原因：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收到法院判决，判决不予退还定金 5000 万。 2019 年

12 月 2 日， 二审代理律师事务所已向浙江高院现场提交上诉资料， 公司已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收到律师事务所转来的浙江最高法院受理通知书， 公司补充诉讼意见
及证据资料，目前案件正在审理当中。

计提减值准备情况：
该事项公司已于 2018 年度计提 50%坏账准备，鉴于诉讼事项目前的进展情况，

根据一审判决书判定，结合谨慎性原则，公司对该项其他应收款补计提 2,500 万元
坏账准备。

3、针对销售应收账款 4,613.70 万元。
（1）宿迁瑞康医药有限公司应收账款 435 万元。
计提坏账准备原因：
2017 年 11 月，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宿迁瑞康医药有限公司

（乙方）签订了销售肝检仪 35 套的销售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1,225 万元，合同约定签
订合同之日支付 20%,甲方收到预收款后 5 个工作日内发货，货到指定地点后 2 个
月后支付合同总额 30%，6 个月后支付合同总额 20%，9 个月后支付合同总额 30%。
乙方 2017 年 12 月支付货款 490 万元，2018 年 3 月支付货款 300 万元， 余款 435 万
元经甲方多次催收，均未有结果，现已联系不到乙方人员。

计提坏账准备事项：
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向宿迁瑞康医药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了销售肝

检仪 35 套的销售合同，大部分款项均已经收到，余款 435 万元长期未回，经公司多
次催收，均未有结果，现已联系不到对方人员。 故对该部分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
准备。

（2）深圳市和润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应收账款 425 万元，
计提坏账准备原因：
2017 年 12 月，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深圳市和润医疗设备有

限公司（乙方）签订了销售肝检仪 30 套的销售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1,050 万元，合同
约定签订合同之日支付 20%,甲方收到预收款后 5 个工作日内发货，货到指定地点
后 2 个月后支付合同总额 30%，6 个月后支付合同总额 20%，9 个月后支付合同总额
30%。 乙方 2017 年 12 月支付货款 420 万元，2018 年 4 月支付货款 105 万元，已支付
货款 625 万元，余款 425 万元经甲方多次催收，均未有结果，现已联系不到乙方人
员。

计提坏账准备事项：
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深圳市和润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乙方）

签订了销售肝检仪 30 套的销售合同，大部分款项均已经收到，余款 425 万元长期未
回，经公司多次催收，均未有结果，现已联系不到对方人员。 故对该部分应收账款全
额计提坏账准备。

（3）江苏华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应收账款 405 万元
计提坏账准备原因：
2017 年 11 月，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江苏华能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乙方）签订了销售肝检仪 30 套的销售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1050 万元，合同约
定签订合同之日支付 20%,甲方收到预收款后 5 个工作日内发货，货到指定地点后 2
个月后支付合同总额 30%，6 个月后支付合同总额 20%，9 个月后支付合同总额
30%。 乙方 2017 年 12 月支付货款 420 万元，2018 年 3 月支付货款 225 万元， 余款
405 万元经甲方多次催收，均未有结果，现已联系不到乙方人员。

计提坏账准备事项：
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江苏华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乙方）签

订了销售肝检仪 30 套的销售合同， 大部分款项均已经收到， 余款 405 万元长期未
回，经公司多次催收，均未有结果，现已联系不到对方人员。 故对该部分应收账款全
额计提坏账准备。

（4）潍坊宏基健科商贸有限公司应收账款 560 万元
计提坏账准备原因：
2018 年 1 月，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潍坊宏基健科商贸有限

公司（乙方）签定了销售肝检仪 20 套的销售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700 万元，合同约定
签订合同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 发货并签收 2 个月后支付合
同总额 30%，发货签收 6 个月后支付合同总额 20%，发货签收 9 个月后支付合同总
额 30%。 乙方 2018 年 3 月支付货款 140 万元，余款 560 万元经甲方多次催收，均末
有结果，现已联系不到乙方人员。

计提坏账准备事项：
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潍坊宏基健科商贸有限公司（乙方）签

定了销售肝检仪 20 套的销售合同，截止目前，只收到部分款项，余款 560 万元长期
未回，经公司多次催收，均未有结果，现已联系不到对方人员。 故对该部分应收账款
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5）深圳市诚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应收账款 416 万元
计提坏账准备原因：
2016 年 12 月，云南纳沙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深圳市城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乙方）签订了销售无创肝纤维检测仪 8 套的销售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520 万元，合
同约定签订合同后 5 日内,买方将合同部价款的 20%，即人民币 104 万元，电汇至卖
方账户，设备安装，正常运行 3 个月后买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30%，即人民币 156 万
元，电汇至卖银行账户，设备正常运行 6 个月后，买方将合同总金额的 10%，即人民
币 52 万元，作为质保金，在质保期满后一次性付清，买方 2016 年 12 月支付货款 104
万元，余款 416 万元，甲方多次催收，均未有结果。

计提坏账准备事项：
由于应收账款账期超过 3 年以上，经多次催收，均未有结果，结合谨慎性原则考

虑，故对该部分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6）深圳市美达尔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收账款 454.30 万元
计提坏账准备原因：
2016 年 12 月，云南纳沙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云南昆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签

定仪器维修保养服务合同，合同总金额 649 万元，合同约定，买方分 3 次向卖方支
付，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30%，即人民币 194.7 万元，合同期满 6 个月内，买方
未对卖方提出维保设备质量问题，买方支付合同总额的 60%，即人民币 389.4 万元，
合同期满 12 个月，支付合同总额 10%，即人民币 64.9 万元，2016 年 12 月收到合同
总金额的 30%即 194.7 万元，未收款金额 454.3 万元。 2018 年 9 月，深圳市美达尔医
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云南昆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和云南纳沙三方协商一致，将云
南昆亚对深圳美达尔的债权 454.3 万元转予云南纳沙以抵偿货款。 后经公司多次催
收，均未有结果。

计提坏账准备事项：
由于应收账款账期超过 3 年以上，经多次催收，均未有结果，结合谨慎性原则考

虑，故对该部分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7）云南三楚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 213.74 万元
计提坏账准备原因：
2016 年 12 月，云南纳沙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云南三楚科技有限公司（乙方）

签定了销售血氧分析仪 8 台 72 万元，脑电图机 1 台 38 万元，睡眠检测仪（V5）1 台
30 万元，睡眠检测仪（V3）1 台 15 万元，辐射保暖台 1 台 30 万元，多功能培养箱 5
台 190 万元的销售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375 万元。合同约定签订合同 5 日内，买方支
付合同总价款的 25%，即人民币 93.75 万元，设备验收安装，正常运行 3 个月后，买
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35%，即人民币 131.25 万元，设备正常运行 6 个月后，买方支
付合同总价款的 30%，即人民币 112.5 万元，合同总价款的 10%，即人民币 37.5 万
元，作为质保金，质保期满后一次性付清，2016 年 12 月甲方按照合同约定发货到指
定地点并安装验收通过， 2016 年 12 月收到一笔货款 93.75 万元，2017 年 6 月收到
货款 50 万元，2019 年 1 月收到货款 17.51 万元，剩余款项 213.74 万元，甲方多次催

收，均未有结果。
计提坏账准备事项：
由于应收账款账期超过 3 年以上，经多次催收，均未有结果，结合谨慎性原则考

虑，故对该部分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8）昆明泽逸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 252 万元
计提坏账准备原因：
2016 年 12 月，云南纳沙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昆明泽逸科技有限公司（乙方）

签订了三维高清腹腔镜系统 1 套的销售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280 万元，合同约定签
订后 5 日内 ,买方将合同总价款的 10%，即人民币 28 万元，以电汇方式付至卖方银
行账户，装机验收合格 30 日内，买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 30%，即人民币 84 万元支付
到卖方银行账户，设备正常支行 180 天内，买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50%，即人民币 140
万元至卖方银行账户，剩余 10%作为质保金，质保期满后一次性支付。 2016 年 12 月
甲方按照合同约定发货到指定地点并安装验收通过，乙方 2016 年 12 月支付合同总
价款的 10%货款 28 万元，余款 252 万元经甲方多次催收，均未有结果。

计提坏账准备事项：
由于应收账款账期超过 3 年以上，经多次催收，均未有结果，结合谨慎性原则考

虑，故对该部分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9）阳江市浩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收账款 1,452.66 万元
计提坏账准备原因：
珠海中珠红旗投资有限公司与阳江浩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9 月发生工程管理咨询服务费收入以及工程营销咨询服务收入， 根据双方
约定， 工程管理咨询服务费为每月固定收入 63 万元， 工程营销咨询服务费收入为
按销售合同价格的比率 3%-5%，由于上述经济业务自发生后一直未收到对方回款，
公司多次对其进行催收，均未有结果，目前对方公司不动产以及银行账户均被浦发
银行天津分行申请查封冻结，结合谨慎性原则，故对该部分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
准备。

计提坏账准备事项：
珠海中珠红旗投资有限公司对阳江市浩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由于

对方公司资产被冻洁，财产被查封，针对未来估计可能收到回款的情况，故对该部
分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4、商誉减值
（1）云南纳沙科技有限公司商誉减值准备
1）本次补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
云南纳沙科技有限公司自收购后到目前业务一直不好，2017 年未完成业绩目

标，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持续亏损。 2018 年 3 月份深圳一体医疗与云南纳沙原股
东签署股权出售（回购）协议，但是目前基于对方股东经营困难一直未履行股权款
项支付，目前仍然为一体医疗子公司，公司于 2018 年度聘请立信评估师事务所对该
项目的资产可回收金额进行了评估， 根据评估师对云南纳沙基于商誉减值测试的
评估结果和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出现商誉减值迹象，2018 年度
计提商誉减值 754.39 万元。 基于该公司目前经营现状，公司 2019 年度续聘立信评
估师事务所对该项目的资产可回收金额进行了评估， 根据评估师对云南纳沙基于
商誉减值测试的评估结果和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 公司仍旧出
现商誉减值迹象，因此本次补计提商誉减值 168.77 万元。

2）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估值方法、金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

估计其可收回价值，按可收回价值低于账面价值的金额，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聘请
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云南纳沙资产组
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减值测试结果及立信评估出具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云南纳沙科技有限公司资产组价值评估项目评估咨询报
告》（信资评咨字（2020）第 40069 号），预计云南纳沙公司包含分摊的商誉的资产组
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为 968.30 万元（含负债），小于云南纳沙可辨认净资产
与商誉之和，公司对收购云南纳沙形成的商誉补计提减值准备 168.77 万元。

（2）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商誉减值准备
1）本次计提商誉减值的原因
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为 2018 年新收购的公司，收购时医院已经

开始筹建，发生大量的前期医院筹建和建设费用，该收购业务本质为新增投资建设
俊天公司开办的北京忠诚肿瘤医院，由于医院前期一直为建设和筹建阶段，暂时无
现金流量，账面为大量亏损，公司于 2018 年度聘请立信评估师事务所对该项目的资
产可回收金额进行了评估， 根据评估师对俊天公司基于商誉减值测试的评估结果
和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出现商誉减值迹象，2018 年度计提商誉
减值 4,820.57 万元。基于公司目前经营现状，公司于 2019 年度继续聘请立信评估师
事务所对该项目的资产可回收金额进行了评估， 根据评估师对俊天公司基于商誉
减值测试的评估结果和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 公司仍旧出现商
誉减值迹象，因此本次补计提商誉减值 291.71 万元。

2）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估值方法、金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

估计其可收回价值，按可收回价值低于账面价值的金额，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聘请
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俊天公司资产组
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减值测试结果及立信评估出具的《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商誉减值测试所涉及的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资产组价值评估项目
评估咨询报告》（信资评咨字（2020）第 40053 号），预计俊天公司包含分摊的商誉的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为 20,067.82 万元（含负债），小于北京俊天公司
可辨认净资产与商誉之和， 公司对收购北京俊天公司形成的商誉补计提减值准备
291.71 万元。

5、针对中珠医疗为潜江中珠项目提供担保余额 1.9 亿元事项。
潜江中珠原为中珠医疗子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出售给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在出售前，潜江中珠项目公司，于 2014-2015 年期间向建设银行潜江分行申请
贷款 2.7 亿元，由中珠集团、许德来个人及中珠医疗为该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截止 2018 年 11 月已陆续归还本金 8000 万元，2018 年公司确认预计负债 1.9 亿元。

公司于 2020 年收到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 2019 鄂 96 执 278 号《执行通知
书》及《结案通知书》，根据法院判决，我司需承担罚息、案件受理费、律师费及执行
费，根据法院查封扣划以及公司承担偿还情况，公司于 2019 年年报补计提预计负债
512.04 万元。

6、地产板块车库减值 7,234.87 万元事项
计提减值准备原因：
2016 年度至 2017 年度珠海房地产市场地王频频出现，房地产市场热度非常高，

购房客情绪高度亢奋，房价节节攀升，中珠山海间一期住宅最高成交单价近 21,000
元，通过公司较大力度的营销，前期滞销的车库也有一定成交，一般成交价 8 万元，
最高成交价达到 15 万元。 2017 年 10 月国家紧急出台房地产调控政策，既限购，又
限贷、严控备案价等措施，房地产市场经历长达一年半的寒冬，住宅价格大幅下跌，
成交量极度低迷，车库更是无人问津，2019 年第二季度始因房地产政策松动，房地
产价格低位徘徊，购房客相对理性，但住宅成交量逐步回升，车库一直无人问津，严
重滞销。

公司车库成本核算采用地下室成本全部归集于地下车库分摊的原则，不动产所
在地地基结构复杂，地下室成本较高，导致车库单位成本偏高。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售车位 1438 个，车库数量供过于求造成过剩严重，地
面上也有停车位，后期几乎无成交，即使通过较大力度的营销，效果也不理想。

计提减值准备事项：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对存货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应

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 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熟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
备。

（1）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珠海红旗投资有限公司余车位 1024 个，账面余额

11,307.94 万元，经立信评估事务所认定，存在减值迹象的存货账面余额为 8,782.10
万元，该部分车位存货评估价值为 4,414.00 万元，根据谨慎性原则，应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 4,368.10 万元。

（2）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珠海市桥石贸易有限公司存货车库数量为 120
个，账面余额为 1,560.28 万元，经立信评估事务所认定评估价值为 1,271.00 万元，根
据谨慎性原则，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89.28 万元。

（3）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珠海日大实业有限公司存货车位数量为 177 个，
账面余额 3,488.09 万元，经立信评估事务所认定评估价值为 1,436.00 万元，根据谨
慎性原则，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52.09 万元。

（4）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珠海市春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存货车位数量为
117 个，账面余额 1,166.40 万元，经立信评估事务所认定评估价值为 641.00 万元，根
据谨慎性原则，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525.40 万元。

综上所述，本期对地产板块车库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7,234.87 万元。
7、西安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开发支出 1038.51 万元
西安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项目 LUNA-260Ⅱ射线立体定向回转聚焦放

疗系统，由于研发投入周期超过 10 年，未来市场投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公司
决定终止研发投入，本期将开发支出账面价值 1038.51 万元全部转入当期损益。

8、商丘市第四人民医院放射治疗中心在建工程 1,456.63 万元
计提减值准备原因：
2017 年 5 月 22 日，珠海中珠益民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益民）

与商丘市第四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商丘四院或医院）签订《商丘市第四人民医院肿
瘤放射治疗中心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基础协议），约定由医院提供机房、中心运营
必须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等， 中珠益民出资负责设备的采购、 机房的装修与防护工
程、家具家电购置及后期中心的技术运营，在商丘四院共同成立放射治疗中心。

双方签订基础协议后，中珠益民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从设备采购、机房装修、
防护工程验收到设备的安装、调试，历时近 15 个月，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珠
益民对商丘四院放射治疗中心在建工程投入金额 1,456.63 万元，2018 年 6 月中心
进入试运营筹备阶段。

在中心试运营筹备过程中，2018 年 8 月商丘市遭遇连日特大暴雨， 因放疗中心
所在为门诊大楼负一层，地势最为低洼，雨水流入中心直线加速器机房，将设备核
心部件淹没约 60 公分，雨水不能及时排出，导致设备被持续浸泡近三日之久，损失
严重。 事后因院方对本次事故迟迟不作回应，致受损设备至今无法维修，目前设备
损毁严重。

计提减值准备事项：
公司工程部与技术部相关人员按设备目前的实际状况进行评估，同时参照同型

号设备目前市场价值进行对比，由于设备被水浸泡时间过长，造成损毁严重，根据
谨慎性原则，公司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1,030.52 万元。

9、深圳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开发支出 1,650.46 万元
计提减值准备原因：
深圳一体雷达乳腺成像技术及系统研发项目，由于核心技术的检测灵敏度和特

异性无法达到诊断标准，临床研究阶段项目未达到预期，后续研发部门将根据市场
需求改变设计，重新研制样机。

计提减值准备事项：
鉴于该研发项目目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谨慎性原则，公司本期将前期记入资本

化投入全部结转至当期损益。
10、云南纳沙科技有限公司其他应收款 300.00 万元
（1）潍坊贵成商贸有限公司其他应收款 300 万元
计提减值准备原因：
2018 年 5 月云南纳沙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与潍坊贵成商贸有限公司（乙方）签

定了采购电子计算机 X 射线断层扫描系统 1 台，合同总金额 1,290 万元，合同约定，
合同签定后 7 日内，甲方付 300 万元，货物发出并验收后 7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人
民币 861 万元，安装验收合格 7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 129 万元。 2018 年 5 月 28 日
云南纳沙支付潍坊贵成科技有限公司 300 万元，由于市场变动，双方未实际履行合
约，预付的 300 万元，经甲方多次催收，未能收回。

计提坏账准备事项：
由于预付账款经多次催收，均未有结果，结合谨慎性原则考虑，故对该部分其他

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或损失）合计 45,073.86 万元，其中对其他应收款计提

坏账准备 28,533.28 万元，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4,613.70 万元，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计 460.48 万元，对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7,234.87 万元，对应承担的担保损失计
提预计负债 512.04 万元，将开发支出计入当期损益 2,688.97 万元，对在建工程计提
减值准备 1,030.52 万元。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计入公司 2019 年年度损益，导致
公司 2019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利润降低 44,947.47 万元。

四、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股权投资计提减值事项，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
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依据充分，不存在损害公司的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董事会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

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并使公司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
靠，具有合理性。

六、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

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依据充分，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没有发生损害公司及
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利益和实际情况。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
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
有合理性,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

七、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财

务会计制度规定，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充分，内容真实完
整，决策程序合规，没有发生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利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八、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的事实清楚、依据充分，体现了谨慎性原则，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
程序合规，公司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没有发生损害公
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监事会同意本次资产减值计提事项。

九、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4、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三十日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中珠医疗”或“公司”）

控股或控制的公司珠海日大实业有限公司、 珠海横琴新区中珠正泰医疗管理有限
公司、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横琴中珠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有限公
司、成都中珠健联基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2020 年计划累计担保金额为 12 亿元
人民币。

●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截至目前，已公告为控股或控制的公司提供担保累计为 12.49 亿元人民币，

在上述已公告担保范围内，因银行信贷批准额及还款解除担保等原因，公司实际对
外累计担保余额为 1.283 亿元人民币。

一、担保情况概述
截至目前，公司已公告为控股或控制的公司提供担保累计为 12.49 亿元，在上

述已公告担保范围内， 因银行信贷批准额及还款解除担保等原因公司实际为控股
或控制的公司提供累计担保余额为 1.283 亿元。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为保障公司经
营业务顺利开展， 公司计划在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对控股或控制的被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用于向金融机
构申请贷款、信用证、承兑汇票、保函等。 具体担保计划如下：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万元 ）

与公司关系 备注

珠海日大实业有限公司 50,000 全资孙公司 计划续贷及新增担保

珠海横琴新区中珠正泰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5,000 全资子公司 计划续贷及新增担保

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控股子公司

持有 96.67%股份 计划续贷及新增担保

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0,000 全资子公司 计划续贷及新增担保

横琴中珠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000
控股子公司

持有 61.95%股份 计划续贷及新增担保

中珠俊天 （北京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控股公司

持有 85%股份 计划新增担保

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有限公司 2,000
控股子公司
持有 60%股份 计划新增担保

成都中珠健联基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000
控股子公司
持有 51%股份 计划新增担保

合计 120,000 -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珠海日大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双湖北路 171 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许德来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仟柒佰捌拾万圆整
商事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经营）实业投资；电子产品、日用百货、机电设

备（不含许可证管理项目）、通信设备（不含移动通信终端设备）、仪器仪表、塑料制

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元器件、润滑油、汽车零部件的批发，
零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珠海日大实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77,737.64 万元，负
债总额为 44,833.61 万元，净资产为 32,904.03 万元。

珠海日大实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孙公司，为其计划担保额 5 亿元。
2、珠海横琴新区中珠正泰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北路 2522 号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商业服务

中心 -9（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司培超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
商事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医疗管理；医学、医疗及相关高科技研发；医院管理；医疗设备及器

械研发，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械零售、批发；医药研发中心；中医药、养生保健产
品及技术的研发，中成药研发；技术推广服务、科技中介服务；健康管理咨询；自有
设备租赁。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珠海横琴新区中珠正泰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52,912.63 万元，负债总额为 55,612.20 万元，净资产为 2,699.57 万元。

珠海横琴新区中珠正泰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为其计划担
保额 0.5 亿元。

3、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潜江市章华南路特 1 号
法定代表人：黄祥萍
注册资本：叁亿元整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批发、零售；药品研发；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
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塑料包装用品生产、销
售、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药品生产技术服务；房屋租赁；化工原料
（不含危险化学品）批发、零售；医疗器械生产、销售、进出口业务；日用品百货、运动
用品、日用化品开发、生产、销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20,816.57 万元，
负债总额 9,687.89 万元，净资产 11,128.68 万元。

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持有 96.67%股份，为其计划
担保额 1 亿元。

4、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白石路南沙河西路西深圳湾科技生态园一区 2

栋 B 座 11B01、11B02、11B03、11B04
法定代表人：许德来
注册资本：9,800 万元
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数字自动控制设备、数字影像、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

发；自动化设备、电子产品、机电产品；佣金代理（不含拍卖）、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
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
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自动化设备、医疗设备的租赁，及租赁设备的残值处
理、上门维修；货物、技术进出口（不含进口分销）；经济信息咨询；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展览展示策划；会务服务；网站
建设、网络推广服务。 许可经营项目：生产销售二类、三类 6823 医用超声仪器及有

关设备， 生产销售二类、 三类 6826 屋里治疗及康复设备； 销售全部二类医疗机械
（不含体外诊断试剂）； 销售三类医疗器械：6824 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 医用高频
仪器设备，6828 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 医用 X 射线设备，6832 医用高能射线设备，
68336 医用核素设备，6854 手术室、急诊室、诊疗设备及器具。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79,862.04 万
元，负债总额为 31,810.84 万元，净资产为 48,051.20 万元。

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其计划担保 2 亿元。
5、横琴中珠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 -14760
法定代表人：罗淑
注册资本：27600 万元
商事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

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涉及行
业许可管理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横琴中珠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3,366.64 万
元，负债总额为 10,986.27 万元，净资产为 32,380.37 万元。

横琴中珠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计划担保 2 亿元。
6、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花乡高立庄 615-1 号
法定代表人：魏巍
注册资本：13333.3333 万元
商事主体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技术推广服务；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基础软件服务；销售电

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仪器仪表、医疗器械(限 I 类)。 (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珠俊天（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资产 30,067.49
万元，负债总额为 6,387.50 万元，净资产为 23,679.99 万元。

中珠俊天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计划担保 1 亿元。
7、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有限公司
住所：玉林市苗园路 402 号
经营场所：玉林市玉州区静安路 86 号
法定代表人：农维昌
注册资本：108.09 万元
商事主体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妇女保健科、儿科、儿童保健科、眼

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精神科、传染科、急诊医学科、康复医学科、临终关怀科、麻
醉科、疼痛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6,730.93 万
元，负债总额为 4,677.80 万元，净资产为 12,053.13 万元。

广西玉林市桂南医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计划担保 0.2 亿元。
8、成都中珠健联基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成都高新区科园南路 88 号 4 栋 2 层 203、204 号
法定代表人：崔志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商事主体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基因检测；生物技术和产品的研发；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
及外围设备的技术研发、销售；软件、信息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第二类医
疗器械经营；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
动）；健康咨询（不含医疗卫生活动）；销售：消毒产品、日用品、电子产品、仪器仪表、
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会议展览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务咨
询服务（不含投资咨询）；教育咨询服务。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成都中珠健联基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526.74
万元，负债总额为 561.39 万元，净资产为 -34.65 万元。

成都中珠健联基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计划担保 0.3
亿元。

三、担保及授权的主要内容
1、同意中珠医疗对上述控股或控制的被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用于向金融机构

申请贷款、信用证、承兑汇票、保函等，上述控股或控制的被担保公司担保总额度计
划为 12 亿元。

2、同意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计划的前提下，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审批每
一笔对外担保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3、同意根据被担保人的实际融资需要，在上述担保计划总额不变的情况下，授
权公司经营层根据融资需要对被担保人之间的担保额度进行调整。

4、同意在上述担保计划总额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公司下属控股或控制的公司
（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被担保人）实际融资需要，授权公司董事会具体审批为公司下
属控股或控制的公司提供担保事宜。

5、若发生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本担保计划额度，其对外担保均需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上述担保计划的授权有效期为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四、审议情况
2020 年 5 月 29 日， 公司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该议案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还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公司对下属控股或控制的被担保公司具有充分的控制力，
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能保证额度内款项不被滥用和及时偿还，为
下属控股子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可解决其经营对资金的需求， 并支持其持续快速
发展且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的 2020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 同意进行相
关授权，同意就该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 公司已公告为控股或控制的公司提供担保累计为 12.49 亿元人民

币， 因银行信贷批准额及还款解除担保等原因公司实际为控股或控制的公司提供
累计担保余额为 1.283 亿元人民币，占本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30%。 公司无逾期
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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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 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报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不涉及对以前年度损益的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不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财政部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 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2、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财会[2017]22 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其他境
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3、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2019 修订）（财会〔2019〕8 号），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施行，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应根据本准则进
行调整。

4、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
（2019 修订）（财会〔2019〕9 号），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施行，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和修订，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珠医疗”或“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按照文件规定的格
式编制公司财务报表，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财务报表格式的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政部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的相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报
进行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资产负债表

（1）新增“交易性金融资产”项目；
（2）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
（3）新增“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项目；
2、利润表
（1）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
（2）在“投资收益”项目的其中下面增加列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

确认收益”项目；
（3）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号

填列。
3、现金流量表
删除了原合并现金流量表“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净增加额”。
（二）新收入准则会计政策变更
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以控

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
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
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三）非货币性交易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会[2019]8 号通知的要求 ,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四）债务重组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会[2019]9 号通知的要求，公司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

发生的债务重组， 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
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五）变更日期
公司按照上述文件规定的时间开始执行变更后的相关会计政策。
（六）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变更前，公司的财务报表格式按照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关于修

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 号），企业会计政策

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规定执行。

（七）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1、财务报表格式的会计政策
变更后，公司财务报表格式按照财政部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

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2、新收入准则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号发布的（2017）22

号通知相关规定执行。
3、非货币性交易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号发布的（2019）8 号

通知相关规定执行。
4、债务重组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号发布的（2019）9

号通知相关规定执行。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

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八）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务（2019）16 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列报格式的细微调整，除上述项目变动

影响外，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9 年度公司总资产、负
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均无任何实质性影响。

2、新收入准则变更的影响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本准则的

累积影响数， 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
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不会导致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
重大变化，也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3、非货币性交易准则变更的影响
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对 2019 年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4、债务重组变更的影响
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对 2019 年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三、审议程序
2020 年 5 月 29 日， 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依据财政部的
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政策变更。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同意意见。 本次会计
政策的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

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

准则解释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六、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
生重大影响，对公司当期损益、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产生影响，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
政策的变更。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中珠医疗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珠医疗监事会关于审议第九届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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